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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進一步延遲刊發經審核全年業績及二零二一╱二二年度年報

(2)進一步更改董事會會議日期

(3)進一步申請豁免

及

(4)盈利警告

本公告乃由萬星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第 17.10條及香港法

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GEM上市規則）

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及二零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之公告（統稱「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其中包括）預計延遲

刊發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年業績（「經審核全年業

績」）公告以及就有關延遲進一步申請豁免。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

等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進一步延遲刊發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公告及二零二一╱二二年度年

報

從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底開始，中國各地區逐步放開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二零二二

年十二月初中央政府提出核酸檢測實行願檢盡檢的策略，感染者不再被隔離，致

使新冠感染比率快速攀升。集團目前超過 60%的管理層及員工已經感染並處於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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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狀態，主要辦公場所上海、南京等辦公室均已暫時關閉，尚未感染的員工採取

居家辦公的方式，但部分也陸續開始出現了發燒症狀，因此配合審計收集及提供

各類資料的效率大幅下降。

同時，公司上下游企業同樣受感染衝擊，部分審計詢證是紙質蓋章版，需要原件

郵寄回香港。目前快遞郵寄體系因快遞員受感染大幅減少，快遞效率降低，同時

部分收件方所在辦公室也已經關閉或者相關人員也已經感染，無法及時收件及處

理，因此公司無法有效配合審計完成相關材料的提供。

此外，本公司須提供我們廣告業務其中一項手遊應用程式項目的證明文件。支持

文件包括 (i)手機遊戲App的安裝包，上傳安卓及 IOS平台準備發行 (ii)內測階段的

互聯網廣告截圖（統稱為作為「支持文件」我們還沒有完全收集。支持文件用於審

計過程的一部分，以驗證未來 18個月的現金流量。基於上述原因，本集團未能完

成對2022年12月16日經審核年度業績的審核，以滿足審計所需謹慎性要求。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完成資產減值評估，並已取得絕大部分詢證函。除上文

所披露者外，並無其他未完成審計結果。

鑑於上述情況，核數師需要更多時間完成審核工作。根據本公司目前所得之資料

及當前審核程序之進展，考慮到聖誕節及農曆新年假期，預計經審核全年業績公

告之預期刊發日期將為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三日或之前，而預期本集團年報（「年

報」）之寄發日期將為二零二三年二月三日或之前。

盈利警告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根據最近

一次與核數師溝通的結果，核數師考慮到當前經濟情況受到疫情的影響，對業務

的應收款進行大幅度的減值，審核數據與未經審核數據將有變動，主要是經審核

的壞賬損失增加，最後稅後的虧損可能會調增一到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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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仍未最終確定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全年業

績。本公告所載資料僅基於董事會參考本公司目前可得資料（即應收款項減值約6

千萬港元）之初步評估，仍須由本公司核數師審閱並可能予以調整。本集團截至

二零二二年六月三十日止年度的實際經審核業績還可能受對本集團應收款項減值

的專業評估的進一步調整影響，故可能與本公告所披露的財務資料有異。

董事會確認概無任何其他內幕消息需根據香港法例第 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部項下之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予

以披露。

押後董事會會議日期

董事會謹此宣佈，原訂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舉行之董事會會議已押後，以

（其中包括）審議及批准二零二二年經審核全年業績及其刊發，以及考慮派發股息

（如有）。

本公司將適時發佈進一步公告，以知會股東董事會會議日期及上述事宜的任何重

大進展。

申請進一步豁免

鑑於以上所述，本公司將根據GEM上市規則附錄二十向聯交所進一步申請延後 (1)

刊發二零二二年經審核業績公告及寄發二零二一╱二二年度年報及 (2)刊發環境、

社會及管治報告（載於二零二一╱二二年度年報內）之時間。

董事會將於聯交所根據GEM上市規則第 18.03、 18.48A及 18.50C條以及附錄二十之

規定向本公司授出豁免後刊發進一步公告，惟須以公告形式披露有關豁免（包括

詳情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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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萬星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朱勇軍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朱勇軍先生、甘曉華先生及田園女士；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陳策先生、江穎女士及朱敏麗女士。

本公告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之規定而提供有關本公司

之資料。各董事共同及個別對本公告承擔全部責任。董事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就彼等所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

並無誤導或欺詐成分，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致使本公告內任何聲明或本公告

有所誤導。

本公告將由其刊登之日起計最少一連七天在聯交所網站http: / /www.hkex.com.hk「最

新上市公司公告」網頁及本公司網站http: / /www.millionstars.hk登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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